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

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25〕4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内容

面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人工智能+制造”、智能产品装备、共性基础支撑等重点方向，发掘培育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典型示范好的关键技术和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应用，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

二、推荐条件

（一）申报主体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已列入前期揭榜优胜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集团等推荐单位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的原则，优先推荐创新能力突出、产业化前景好、行业带动作用明显的项目。

（三）鼓励企业、科技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等以联合体方式申报，牵头单位为1家，联合参与单位不超过4家。每个主体牵头申报不超过3项，作为参与单位申报不超过5项。

三、工作要求

（一）请各申报主体于2025年11月20日前，在申报系统（https://aibest.caict.ac.cn/jbgs）完成注册，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

（二）请推荐单位组织各方积极参与，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于2025年11月30日前登录系统并确认推荐名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0个；对于提供相关支持举措的北京、上海、山东、湖南、广东、四川等6省（市），推荐项目数量可额外增加20个；计划单列市推荐项目原则上不超过15个，经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报送；中央企业集团推荐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个，不占属地指标，可直接报送。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组织遴选入围单位，并发布入围单位名单。入围单位完成攻关任务后（名单公布之日起不超过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测评工作，择优确定优胜单位。

（四）请推荐单位高度重视揭榜挂帅工作，充分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产业联盟及行业协会的积极性，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推荐工作，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为做好揭榜挂帅攻关工作，更好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各省（市）发挥地方发展优势和特色禀赋，在政策资金支持、场景开放、应用推广等方面为入围和优胜单位予以支持。

四、联系方式

总体工作咨询   010-62304330

系统技术咨询   010-62308338

特此通知。

附件：

1.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申报指南
2.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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